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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180号） 《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关于修订＜民用航空安全信

息管理规定＞的决定》（CCAR-396－R1）已经2007年3月13

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4

月15日起施行。局长：杨元元二OO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国民用

航空总局关于修订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的决定 为

了与《国际民用航空公约》附件十三有关要求相一致，进一

步完善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决定

对2005年3月7日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143号令发布的《民用

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（CCAR－396）做如下修订： 第九

条修改为： “第九条 民航总局鼓励航空安全自愿报告系统的

建立，支持开展民用航空安全信息收集、报告和分析应用的

技术研究，对在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

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” 第十一条修改为： “第十一

条 飞行事故信息的报告按照以下规定进行： （一）飞行事故

发生后，事发相关单位应当立即向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报

告事故信息。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收到飞行事故信息后，

应当立即报告民航总局，同时通报当地人民政府；在事故发

生后12小时内，事发单位应当向事发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填报

“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”（附录一）。事发

地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在事发后24小时内将审核后的初始报

告表上报民航总局。事发单位不能因为信息不全而推迟上报

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；在上报民用航空飞行



不安全事件初始报告表后如果获得新的信息，应当及时补充

报告。 （二）由民航总局组织事故调查的，负责调查的单位

应当在事故发生后12 个月内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事故调查主

管部门提交事故调查报告，并填报“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

件最终报告表”（附录二）。由民航地区管理局组织事故调

查的，负责调查的单位应当在事故发生后6 个月内向民航总

局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和填报“民用航空飞行不安全事件最终

报告表”。不能按期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，应当向接受报告

的部门提交书面的情况说明。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